
【本報訊】市民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意識
日漸增強，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接獲
的投訴個案及行政上訴個案均上升，當中行
政上訴個案由去年的二十二宗上升至三十八
宗，增加七成三，創公署成立以來新高。私
隱專員透露，由於私隱專員在國泰航空公司
提出的司法覆核中敗訴，可能涉及四百萬元
的堂費及賠償金，相當於公署兩年的盈餘，
具體賠償金額還在商討中。

私隱署國泰案或需賠400萬
提司法覆核敗訴 或賠八成儲備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三

A10 港聞
責任編輯：岑珮綾

二○○九年快將過去，回顧這一
年，在歷史上可說是一個不尋常的時
期。幸運的是，從環球經濟和金融市
場表現來看，這一年的情況沒有年初
預期般困難。

為什麼今年全球整體經濟表現比
預期好？究其主因是金融海嘯喚醒各
國政府採取果斷策略，大量注資金融

體系，消除市場恐懼。同時，鑑於三○年代經濟大蕭條
的教訓，各國政府大力透過公共財政政策，以減稅和增
加政府開支創造需求。在一個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各地
政府積極採取史無前例的協調態度，摒棄傳統思想的束
縛，這反映各國政府汲取遠如大蕭條，近如雷曼倒閉的
教訓，在政策和思維上作出了一個大突破。

政府果斷介入穩定市場
政府的介入，扭轉了市場恐慌的心理。當次按危機

在○七和○八年間開始時，市場和實體經濟出現惡性循
環，因為市場沒有充分掌握銀行體系負債和壞帳的具體
情況。隨着次按危機惡化，金融資產和銀行股價下跌，
因而損害金融機構的資本，銀行間借貸活動面臨癱瘓，
亦令實體經濟受損害。當這種惡性循環出現，實體經濟
表現和銀行資產便墮入下跌的漩渦。

今年上半年，隨着市場信心復蘇，出現一個良性互
動效應。資產價格回升解決了很多銀行資金不足或財政
困難的局面。而市場借貸恢復，也刺激了實體經濟增長
，所以今年經濟復蘇較預期快，正是這個良性互動的結
果。

市場恐懼的消失，主要是由於各國政府顯示決心，
給予市場一個很強烈的信息，即政府不會坐視不理。大
家相信：

再沒有大型金融機構會出現倒閉；

各國政府改變傳統看法，冒着國內反對聲音，以強
力財政手段刺激內需；

透過公共財政支出，政府暫時填補了私人市場需求
的角色。

基於以上三個因素，各國政府在國際間共同發出強
烈的信息，扭轉了市場悲觀的心理。

資產市場仍有波動風險
從○七／○八年開始的金融風暴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要徹底解決並不容易，而二○○九年比想像中好，不
等如來年的挑戰會少了。實際上，未來一年有更多困難
要克服。

在二○一○年，全球經濟仍然要面對不明朗的因素
，而首要挑戰是政府何時可以退出市場，以便市場調節
機制能一如以往發揮作用，但又不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
響。

眼前一個最大的疑問是經濟可否穩定復蘇，因為隨
着美國家庭負債率高企，房產價格下跌，消費意慾會減
少，樓市不易復蘇。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美國消費市場
復蘇進度。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龐大，也限制了政府
公共財政政策的力度。而同一情況也在一些西方國家出
現，這會長期拖累世界經濟增長。基於以上情況帶來不
明朗的因素，我們資產市場會有波動的風險。

整體來說，亞洲在全球經濟中表現一枝獨秀，而在
地區和全球資本充足情況下，會帶來資產價格上升的壓
力，各國政府和投資者必須面對資產泡沫形成的風險。
但應付資產泡沫的問題必須審慎行事，因為採用傳統的
貨幣政策或行政手段都各有利弊。由於香港經濟易受外
圍環境影響，而歐美市場的不明朗因素會持續一段長時
間，所以我們必須為經濟一旦逆轉情況作好充分的準
備。 （本文略有刪節）

繽紛花牌 通報長洲

今年接926宗投訴
截至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共

接獲三十八宗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案件，較去年大幅增加
七成三，是公署成立至今的最高紀錄。另外，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公署今年一至十一月共接獲九百二十六宗投訴，較
去年上升兩成七。當中最多是涉及財務機構的投訴，有一
百六十五宗，較去年上升三成六，其次是物業管理投訴，
有一百一十二宗，較去年大幅上升六成。私隱專員吳斌表
示，會考慮加強對相關機構的推廣教育工作。

吳斌說，上訴案件日漸上升，顯示市民對個人資料私
隱的權利越趨重視。但處理上訴案過程複雜，容易衍生如
司法覆核等其他訴訟程序。他透露，較早前私隱專員在國
泰案中敗訴，公署可能要因此支付四百萬元的堂費及賠償
金，相當於公署兩年的盈餘，亦相當於現時公署所擁有的

五百五十多萬儲備金的八成。

上訴衍生法律開支
私隱專員曾裁定國泰收集職員醫療資料的方法不公平

，國泰不滿裁決，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但遭駁回，國
泰遂申請司法覆核。最終法庭決定撤銷私隱專員及行政上
訴委員會的決定，將個案發還私隱專員重新考慮，私隱專

員公署需付相關堂費。
個人私隱專員公署發言人解釋，國泰要求公署繳付行

政上訴委員會二百萬堂費，同時向國泰賠償二百萬，但由
於行政上訴委員會的判決，並無要求公署繳付堂費，故公
署已拒絕支付堂費的要求。至於國泰提出的二百萬賠款，
由於法庭還沒有最後判決公署需支付多少堂費，二百萬賠
償金是否合理還需進一步研究。

示威者闖禁區示威
警方研究會否檢控

【本報訊】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吳家聲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回應有人聲稱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一事。他說
翻查當日的錄影片段後，並無看到有內地執法人員越境
「拉人」，當日執勤的警員亦無失職。他又表示，羅湖橋

屬禁區範圍，十多名示威者並無申請 「禁區紙」，可能構
成非法進入禁區。

本月二十七日，二十多名示威者在當日有羅湖橋抗議
。吳家聲表示，羅湖橋屬禁區範圍，根據法律，只有旅客
才可進入羅湖禁區，有其他目的的人士到羅湖橋示威須事
先申請 「禁區紙」，但當日在場人士並無 「禁區紙」，警
方不排除檢控他們非法進入禁區。警方亦曾向示威者發出
兩次口頭警告，他們聲稱為旅客，故警方沒有阻止他們。
警方現正就是否檢控示威人士徵詢律政司意見。

吳家聲表示，翻查當日的錄影片段，在場警員看見站
在前面的四名示威人士，走入羅湖邊界，其後被內地執法
人員帶走，隨後數名示威者退回本港邊界內。他說，在錄
影片段中並無看到有內地執法人員越境 「拉人」，本港警
方曾就此事查問有關的邊境警員，但站在最前的警員稱當
時情況混亂， 「在混亂期間，意識到有人站不穩，伸手托
一托，沒有留意對方是否執法人員，亦不覺得正在執法」。

【本報訊】踏入二○一○年之際，英文報章《南華早
報》提早向員工派送 「無情雞」。《南華早報》昨日以重
整公司架構為由，宣布年內第二度裁員，人數多達三十人
，遍及各部門，包括採訪部、編輯部、設計部和副刊，以
資深員工為主。香港記者會協會對事件表示遺憾，要求管
理層將裁員人數減至最低，以及安排合理的賠償給員工。

《南華早報》繼本年三月，以金融海嘯影響收益為由
裁員十七人後，昨日以重組公司架構為理由，再度裁減三
十名員工。據了解，被裁的三十名員工主要來自編採部，
當中亦有專欄作家和駐曼谷的採訪組記者，他們在下午三
時起陸續收到解僱通知。

是次裁員首當其衝的是前線記者，涉及兩名採訪本地
新聞的資深記者，他們年資約七、八年，還有兩名財經記

者、一名攝影記者，以及數名中國新聞記者，而編輯部亦
至少有四人被裁，另有員工被調職。

《南華早報》總編輯致全體員工的內部信件稱，現時
編採架構重疊，造成人手過剩，為了改善編採的運作，貼
近時代的需要，將會重組公司架構，涉及採訪、編輯、設
計及副編輯四個職位，而部分職位將會合併。文件亦提及
，重整架構的過程，不幸地需要裁減 「redundant（多餘的
）」員工，並對他們感到遺憾，強調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香港記者會協會主席麥燕庭表示，自金融海嘯後，報
業界經營情況有轉好，難以理解是次《南華早報》的裁員
決定，她對事件感到遺憾，協會暫時未收到《南華早報》
員工求助的個案。她又希望《南華早報》將裁減員工數目
減至最低，並為裁減的員工提供合理的賠償。

2010全球經濟仍然充滿挑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

【本報訊】因應司法機構元旦起實施《實務指示》，
屆時打算進行民事訴訟的市民，須先考慮調解的可能性，
若法庭認為調解較打官司合適，但有人堅持打官司，即使
贏官司亦有可能討不回訟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
瀚表示，打官司有時候得不償失，調解更慳錢慳時間。為
幫助市民了解有關調解事宜，高院將於下月四日啟用 「調
解資源中心」。

一月一日起，欲打官司的興訟人，將會收到 「調解證
明書」，回應是否願意調解，不願意的話需提出解釋；被
告的一方（與訟人）則需在 「調解回覆書」中回應。若雙
方有分歧，法庭會根據所得資料，評估訟費是否與申索相
稱。林文瀚表示，若法官建議調解，仍有人堅持打官司，
贏了官司都可能失了訟費： 「法院已解釋，他仍選擇較昂
貴和消耗的方式處理，是不合理。」

林文瀚舉出得不償失、即訟費與申索不相稱的例子：

曾有案例的賠償金額只有一百萬元，涉及訟費卻有四百七
十萬元。他指出，調解較打官司慳錢。每小時收費介乎數
百至數千元，一般兩、三日已完成調解，雙方可將有關條
款轉作法庭命令，一旦有人違約仍會被告。

林文瀚說，全港有數百名調解員，有不同專業，如律
師、建築師、測量師、管理人員、工程師、心理學家等。
除基本法等存在法律爭議、需要法庭釐清的案件外，多數
民事案都可用調解處理，如家庭糾紛、人身傷亡、建築物
管理糾紛、爭產等、商業糾紛等。針對調解員遇到租場地
的問題，當局已免費騰出銅鑼灣禮頓山和油麻地梁顯利的
社區會堂。

司法機構高級調解事務主任林雪兒說，家事法庭和土
地審裁處已先行調解服務，成功率分別達八成和四成多。
當被問到調解員的質素問題，林雪兒說，全港有十個機構
做認證工作，不清楚這些機構的調解員有否被投訴，但家

事法庭和土地審裁處的調解案件中，沒有調解員被投訴。
律師黃國桐接受電話查詢時表示，律師已用庭外和解

避免得不償失情況。若市民 「單拖」不請律師，只找調解
員處理，他認同調解較打官司慳錢： 「請律師的話，調解
一樣要給律師費。不過，若上庭打官司，數日已要十萬元
。」他批評，司法機構未有講明，若有人不滿意調解員的
表現，做錯判斷的調解員會否被人告： 「是一個未知數，
律師買的專業保險不知會否承保。」

螢光色調的花牌，是長洲島民特有的 「通報」方法
。長洲約有三萬居民，是離島中最繁榮的一座，踏上長
洲碼頭，只見周遭擺滿花牌，原來島上大小節慶，各方
會館社團聯誼溝通，都靠這傳統渠道通報島民。別以為
紅、白二事才需要花牌，長洲人就算去旅行、發表尋人
啟事，都會訂製花牌，這已成了當地人的傳統。

島外的人結婚布告，多數以喜帖、電話、電郵這些

便捷方式，也有人將婚訊登報啓示，但只有豆腐塊大小
。像長洲島居民這樣，以色澤艷麗、造型醒目的花牌宣
布人生大喜，彷彿是整個島民的行事曆，也記載和標示
着島民的生活情節和風土人情。

本報記者 林雨燊（圖）
張雪洲（文）

18名港人業主經多年爭取終於拿到房產證
（本報攝）

今年第二次 多為資深員工

南華早報裁員三十人

調解資源中心下周一啟用

私隱專員
吳斌（左二）
表示，國泰敗
訴一事可能令
公署要支付相
等於儲備八成
的堂費及賠償
金
（資料圖片）

南華早報裁員30人，主要是記者及編輯受影
響 （本報攝）

拖延十年港人終獲產權證
【本報記者黃仰鵬東莞二十九日電】在東莞厚街陽明

山花園購房的數百港人業主，由於發展商挪用有關稅費，
十多年來一直未能拿到產權證，近日在香港工聯會的協助
下，第一批業主十八名港人率先拿到期待已久的產權證。
記者獲悉，東莞明年將一併解決該市四十四個樓盤、共計
一萬一千多戶歷史遺留的辦證難問題，當中有部分涉及港
人業主。

「17 年了，終於拿到了產權證！」昨日上午，一群
香港業主在東莞厚街鎮政府大樓，激動地揮舞手中深紅色
的房產證。一名香港業主表示，當年他買樓的時候女兒才
三歲，現在女兒都已開始工作了。

據香港工聯會東莞中心助理主任邵建波介紹，陽明山
花園一九九二年便開始在香港售賣，不少港人在隨後幾年
內陸續購入物業。不料，發展商悄然挪用相關稅費，導致
多年來一直沒有辦理產權證。自二○○○年起，該樓盤內
的眾多香港業主為維權長期奔波於東莞和香港兩地，但仍
毫無進展。其後在工聯會的協助下，首批十八戶人家終於
拿到期待已久的產權證。

據悉，陽明山花園整個樓盤九百多戶，大多為香港業
主，包括大陸業主在內至今仍有四百多戶沒有產權證。維
權代表胡女士表示，由於擔心香港業主聯合維權，發展商
一直拒絕提供業主資料。

邵建波表示，港人雲集的東莞樟木頭自從試點啟動解
決歷史遺留的辦證問題以來，已累計為一百多個港人業主
辦理產權證。記者另據悉，東莞全市明年將解決四十四個
樓盤、共計一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戶的歷史遺留的辦證難問
題，當中有一部分是港人業主。據了解，這些歷史遺留的
辦證難問題，主要是當初樓盤開發建設的手續資料不全，
有關土地證件辦理了銀行抵押，或者開發商拖欠稅費等原
因造成的。

林文瀚（左二）表示，調解較打官司更省錢
省時間


